
第二十九章 民法基础知识 

 

考点 5 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 

 一、民事权利 

  1、概念：是指民事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依法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 

  2、民事权利分类 

分类标准 类型 特征 

根据权利 

具体内容的不同 

财产权 以财产利益为内容，如物权、债权等。 

人身权 以人身利益为内容，如人格权、身份权。 

根据义务人 

是否特定 

绝对权 
又称对世权，效力及于一切人，义务人是不特定的任何人，如所

有权。 

相对权 又称对人权，义务人是特定人，如债权。 

 

3、几种主要民事权利 

（1）物权 

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物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均来自于物的归属，即

法律将某物归属于某人支配，从而使其对物的利益享有独占的支配并排他的权利。 

①所有权。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处分权是所有权内容的核心，

是拥有所有权的根本标志。所有权意味着人对物最充分、最完全的支配，是最完整的物权形式。 

 

【单选题】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其中，（  ）是拥有所有权的根本标志。 

A.占有权 

B.使用权 

C.处分权 

D.收益权 

【答案】C 

【解析】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其中处分权是拥有所有权的根本标志。 

 

 所有权的类型 

（1）国家所有权 

（2）集体所有权 

（3）私人所有权 

 

②用益物权。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权利。 

◆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 

◆地役权 

◆自然资源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 

 

③担保物权。为确保债权的实现而设定的，以直接取得或者支配特定财产的交换价值为内容的权利。包括抵



押权、质权和留置权。 

抵押权 债务人或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不动产作为清偿债务的担保而不转移占有所产生的担保物权。 

质权 债权人因担保债权，占有债务人或第三人移交的财产，并可就其卖得的价金优先受偿。 

留置权 
是指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的，债

权人有权留置该动产，处理的价款优先受偿。 

 

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质权，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 

（2）债权 

1）合同之债 

2）侵权之债 

3）不当得利之债 

4）无管理之债 

 

（3）人格权 

是指权利人具有法律上独立人格必须享有的民事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

等。 

人格权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利。 

（4）身份权 

是权利人因特定身份而产生的民事权利。包括监护权、亲属权、荣誉权、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等。 

 

二、民事义务 

概念 是指民事主体为满足权利人的某种利益而依法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必要性。 

分类 

（1）积极义务，指以一定的作为为内容的义务，如交付财物、完成工作、提供劳务等。 

（2）消极义务，指以一定的不作为为内容的义务，如所有权关系中义务主体的义务，相邻关系

中当事人的容忍义务等。 

 

【多选题】下列权利中，属于人格权的是（   ）。 

A.监护权 

B.亲属权 

C.姓名权 

D.肖像权 

E.隐私权 

【答案】CDE 

 

三、民事责任 

一、民事责任的概念与特征 

1、民事责任概念 

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因实施了民事违法行为，根据民法所承担的对其不利的民事法律后果

或者基于法律特别规定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2、民事责任的法律特征 

（1）是因为违反民事义务而承担的法律后果。 

（2）主要是财产性责任。如赔偿损害、恢复原状等。但也不排除有一部分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责任。 

（3）民事责任的范围与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范围相适应。 

 

 二、民事责任的分类 

  1、违约责任。 



（1）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 

违约行为 

（首要条件） 

就违约行为发生的时间分为实际违约和预期违约。 

①实际违约是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发生的违约。 

②预期违约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期限届满前的违约。（明示违约、默示违约） 

主观过错 只要当事人实施了违约行为，就推定其主观上有过错。 

 

（2）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 

 ①继续履行 

 ②违约损害赔偿 

 ③支付违约金 

【注意】定金 VS 违约金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双倍返还。 

 

  定金 违约金 

交付时间 合同履行前交付 
只能在有违约行为 

发生后交付 

效力 
具有证明合同成立 

和预先给付的效力 
违约金没有此效力 

性质 主要起合同担保的作用 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形式 

 

违约金虽然由当事人约定，但是，关于违约金数额的条款并不是绝对不变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

当事人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违约金的数额予以增加或减少。违约金不同于定

金。 

定金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为保证合同的履行，在合同订立时或履行前，给付对方一定数额金钱的担保方式。债

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民法典》第 588 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

定金条款。 

 

【多选题】关于合同定金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定金具有担保效力 

 B.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C.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D.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 50% 

 E.当事人既约定定金又约定违约金的，未违约一方可以同时要求赔偿定金和违约金 

 

【答案】ABC 

【解析】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 20%，选项 D 说法错误。违约金和定金的罚

则不能并用，二者只能选一种，选项 E 说法错误。 

 

（3）免责事由 

 ①法定免责：不可抗力（当事人延迟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②约定免责：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免除其在将来可能发生的违约责任条款。 

免责条款无效： 

 ①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2、侵权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可以将其分为一般侵权责任和特殊侵权责任。 

（1）一般侵权责任 

概念 因为故意或者过失而造成他人财产或者人身损害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构成 

要件 

①违法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 

②损害事实 

③因果关系 

④主观过错（故意、过失） 

 

（2）特殊侵权责任 

概念 并不需要具备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而是根据法律的特别规定所应负的民事责任。 

包括的 

情形 

①因特定主体致人损害 

【例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致人损害。 

②因特定活动致人损害 

【例如】高度危险作业、地面施工致人损害。 

③因特定物件或物质因素致人损害 

【例如】产品、环境污染、建筑物、饲养动物致人损害。 

 

【多选题】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 

A.继续履行 

B.违约损害赔偿 

C.支付违约金  

D.罚款 

E.拘留 

【答案】ABC 

 

【单选题】下列行为中，不属于民法上的特殊侵权行为的是（   ）。 

A.履行职务致人损害 

B.地面施工致人损害 

C.污染环境致人损害 

D.故意伤害致人损害 

【答案】D 

 

考点 6 诉讼时效★★★ 

 一、诉讼时效的概念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一定时期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保护其权利的一种时效制度。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是权利人丧失胜诉权，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消灭，而是变成

一种不受法律强制力保护的“自然债权”。 

 

二、诉讼时效的种类 

普通 

诉讼 

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是指由民事基本法统一规定的，普遍适用于法律没有作特殊诉讼时效规定的各种

民事法律关系的时效。 

除特别法另有规定外，所有的民事法律关系皆适用普通诉讼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为 3 年。 



特别 

诉讼 

时效 

特别诉讼时效是指由民事基本法与特别法就某些民事法律关系规定的短于或长于普通诉讼时

效期间的时效。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

为 4 年。 

权利 

的最长 

保护 

期限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自权利受

到损害之日起超过 20 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可见，即使权利人不知或不应知道权利己被

侵害，自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经过 20 年的，其权利也失去法律的强制性保护。 

 

三、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中断和延长 

1、中止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 

（一）不可抗力；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 

（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 

（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 

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三、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中断和延长 

1、中止 

诉讼时效中止的条件有： 

①须有法定的中止事由。引发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和其他障碍两种情

形。“不可抗力”是指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地震、战争

等。“其他障碍”是指除不可抗力以外足以使权利人无法行使权利的客观情况。 

②中止事由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6 个月内。如果阻碍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法定事由发

生、持续于时效期间的最后 6 个月之前，则不能引起时效中止，因为权利人还有足够的时

间行使权利。 

 

【多选题】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导致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必须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6 个月内 

B.诉讼时效中止后，已经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归于无效 

C.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D.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和其他障碍 

E.权利人起诉至法院将导致诉讼时效中止 

【答案】AD 

 

三、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中断和延长 

2、中断 

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中，因法定事由的发生，致使已经经过的

诉讼时效期间全部归于无效，待中断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中断的事由： 

①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②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③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④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三、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中断和延长 

3、延长 

我国《民法典》第 188 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

长。“诉讼时效期间的延长是法律赋予法院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对权利人的权利继续给予保护的一种专属权力，属于司法裁量权的范畴。 

 


